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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２２

，

１１６

，

１２８

股， 为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认购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因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限售股

数量由原发行时的

１３０

，

５２９

，

０３２

股变更为

５２２

，

１１６

，

１２８

股。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已全部上市流通。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

一、本次限售股的基本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由中国证监

会受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公司

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０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１

，

６１３

万股新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共向

６

名特定对象发行

３１６

，

１２９

，

０３２

股

Ａ

股股票，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根据《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在限售期内予以锁定。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

（股）

限售期

（月）

限售期

解除日

１

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３０

，

５２９

，

０３２ ３６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

２

天津吉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５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３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３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４

重庆昊海源信投资中心

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５

重庆北江汇宇投资中心

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６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合 计

３１６

，

１２９

，

０３２ －－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后股本变化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流通股

８４

，

６４６

，

２４０

股（除永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外）解除限售后上市流通。

此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后，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原

４３７

，

０５２

，

２３２

股变

更为

３５２

，

４０５

，

９９２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原

４４６

，

７２７

，

５３３

股变更为

５３１

，

３７３

，

７７３

股，公司总

股本数量无变化仍为

８８３

，

７７９

，

７６５

股。此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限售流通股数量无影响，仍为

３１６

，

１２９

，

０３２

股，其中：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仍为

１３０

，

５２９

，

０３２

股。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后股本变化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此

次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８８３

，

７７９

，

７６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此次利润分配共计派发现金

８８

，

３７７

，

９７６．５０

元（含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

８８３

，

７７９

，

７６５

股。该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实

施完毕。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原

３５２

，

４０５

，

９９２

股变更为

７０４

，

８１１

，

９８４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原

５３１

，

３７３

，

７７３

股变更为

１

，

０６２

，

７４７

，

５４６

股，公司总股本由

原

８８３

，

７７９

，

７６５

股变更为

１

，

７６７

，

５５９

，

５３０

股。 公司限售流通股数量由

３１６

，

１２９

，

０３２

股变更为

６３２

，

２５８

，

０６４

股， 其中： 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由

１３０

，

５２９

，

０３２

股变更为

２６１

，

０５８

，

０６４

股。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后股本变化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流通股

３７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除永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外）解除限售后上市流通。

此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后，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

７０４

，

８１１

，

９８４

股变更

为

３３３

，

６１１

，

９８４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原

１

，

０６２

，

７４７

，

５４６

股变更为

１

，

４３３

，

９４７

，

５４６

股，公司

总股本数量无变化仍为

１

，

７６７

，

５５９

，

５３０

股。此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

行限售流通股数量由

６３２

，

２５８

，

０６４

股变更为

２６１

，

０５８

，

０６４

股，均为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购

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后股本变化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 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流通

股

７２

，

５５３

，

９２０

股解除限售后上市流通。

此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后，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

３３３

，

６１１

，

９８４

股变更

为

２６１

，

０５８

，

０６４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

１

，

４３３

，

９４７

，

５４６

股变更为

１

，

５０６

，

５０１

，

４６６

股，公司总

股本数量无变化仍为

１

，

７６７

，

５５９

，

５３０

股。此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

行限售流通股数量无影响，仍为

２６１

，

０５８

，

０６４

股，均为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５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后股本变化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此

次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１

，

７６７

，

５５９

，

５３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００

元人民币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此次利润分配共计派发现

金

１７６

，

７５５

，

９５３．００

元（含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

１

，

７６７

，

５５９

，

５３０

股。该方案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实施完毕。

此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

２６１

，

０５８

，

０６４

股变更为

５２２

，

１１６

，

１２８

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

１

，

５０６

，

５０１

，

４６６

股变更为

３

，

０１３

，

００２

，

９３２

股， 公司总股本由

１

，

７６７

，

５５９

，

５３０

股变更为

３

，

５３５

，

１１９

，

０６０

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流通股数量由

２６１

，

０５８

，

０６４

股变更为

５２２

，

１１６

，

１２８

股，均为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

？？？

６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后股本变化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进行实施，向包

括控股股东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

５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５

，

０７６

，

１４２

，

１３１

股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此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此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由

５２２

，

１１６

，

１２８

股变更为

５

，

５９８

，

２５８

，

２５９

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未发生变化仍为

３

，

０１３

，

００２

，

９３２

股，公司总股本由

３

，

５３５

，

１１９

，

０６０

股变更

为

８

，

６１１

，

２６１

，

１９１

股。此次发行完成后，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流通股数量无影响，

仍为

５２２

，

１１６

，

１２８

股，均为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除承诺认购股份自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结束

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外，无其他特别承诺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严格遵守认购股份相关锁定期限承诺，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进行

了核查，并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１

、 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严格遵守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各

项承诺。

２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则，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３

、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２２

，

１１６

，

１２８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已全部上市流通。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流通股

数量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本次解除

限售流通股

数量（股）

剩 余

限售流通股

数量（股）

１

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０６０

，

１８７

，

１９１ ３５．５４ ５２２

，

１１６

，

１２８ ２

，

５３８

，

０７１

，

０６３

合 计

３

，

０６０

，

１８７

，

１９１ ３５．５４ ５２２

，

１１６

，

１２８ ２

，

５３８

，

０７１

，

０６３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３

，

０６０

，

１８７

，

１９１ －５２２

，

１１６

，

１２８ ２

，

５３８

，

０７１

，

０６３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其他

２

，

５３８

，

０７１

，

０６８ ０ ２

，

５３８

，

０７１

，

０６８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５

，

５９８

，

２５８

，

２５９ －５２２

，

１１６

，

１２８ ５

，

０７６

，

１４２

，

１３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３

，

０１３

，

００２

，

９３２ ５２２

，

１１６

，

１２８ ３

，

５３５

，

１１９

，

０６０

Ｂ

股

Ｈ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

，

０１３

，

００２

，

９３２ ５２２

，

１１６

，

１２８ ３

，

５３５

，

１１９

，

０６０

股份总额

８

，

６１１

，

２６１

，

１９１ ０ ８

，

６１１

，

２６１

，

１９１

八、上网公告附件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157� � �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15-020

债券代码:122111、122215、122222、122267

债券简称:11永泰债、12永泰01、12永泰02、13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并购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发布了《重大并购事项停牌公告》，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并购事项，

公司股票已申请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起停牌。

截止本公告日，该重大并购事项相关方案以及审计、评估、法律和财务顾问等工作正在推

进过程中。本次重大并购事项为公司拟向非关联第三方收购电力类等资产，以加快实现公司

多元化产业转型战略。该次重大并购事项可能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

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加快推进重大并购事项进展，同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日

(上接B69版)

联系人：翟璟

联系电话：（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

０２８

）

８６７１１４１０

传真：（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７７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曾小普

联系人：徐美云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２８５３３７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２８２２９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７８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７５０

号

法定代表人：洪家新

联系人：陈敏

网站：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

７９

）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１

联系人：芮敏祺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１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８１

） 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联系人：权唐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８２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祝献忠

联系人：黄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３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常春艳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７２１１２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９０５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网址：

ｈｔｔｐ

：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

８４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９

楼

法人代表：其实

联系人：高莉莉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３７９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８５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文一西路

１２１８

号

１

栋

２０２

室

法人代表：陈柏青

联系人：张裕

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３５

传真：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８５３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８６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院

５

号楼

４０

层

－４３

层

法人代表：赵大建

联系人：李微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３．

场内代销机构

场内代销机构是指由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认可的、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和转托管等业务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名单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３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陈耀先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８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９０７

联系人：朱立元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财富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负责人：王玲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９０

经办律师：靳庆军、冯艾

联系人：冯艾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２０２

号企业天地

２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人代表：杨绍信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叶尔甸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刘莉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股票型基金

六、基金的运作方式

本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优化组合投资基础上，主要投资于有良好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尽可能规避投资风险，谋求基金财产长期增值。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限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权证、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

金融工具，主要投资对象为深、沪两市上市

Ａ

股中成长性好、发展前景广阔的上市公司。

股票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的

６０％－９５％

，其中，权证投资比例范围为

０－３％

。固定收益类证券和现金投资比例范围为

５％－４０％

，其中，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比例范围为

０－２０％

，现金和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等短期金融工具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此外，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修改对基金投资品种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依据新的规定修订本

基金的投资范围；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对权证或资产支持证券等投资的比例限制的，基金管理人可相应调整本基金

的投资比例规定，不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在构建投资组合的过程中，遵循以下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主要根据

ＧＤＰ

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变化率、固定资产投资趋势、

Ａ

股市场平均市盈率及其变化趋势、真实汇率、外贸

顺差、消费者价格指数

ＣＰＩ

增长率、

Ｍ２

、信贷增长率及增长结构等指标的变化，对宏观经济及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动趋势进行定

量分析，作出资产配置决策。本基金还将关注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及汇率政策等，进行定性分析，作为定量分析

的支持和补充。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力争通过深入、科学的基本面分析，挖掘具有良好成长性的上市公司。

（

１

）财务指标分析

企业的历史财务表现不但能刻画企业的经营情况、财务健康程度，还可以较大程度上反映其未来成长性。本基金将通过

对上市公司过去

３

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润增长率等财务指标的分析，选择上述财务

指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上市公司，建立基金初选股票池。

（

２

）成长性筛选

具有以下一项或多项特征的上市公司，将进入本基金备选股票池。

１

）具有较高创新能力和投资效率的上市公司。创新能力主要通过上市公司研究费用支出、研究成果转化为企业盈利的效

果等因素衡量；投资效率主要体现为历年增量投资实现的盈利增长。

２

）能够充分从消费升级、产业调整、汇率变革等中国经济结构性变迁中获取收益，促进公司发展的行业龙头上市公司。

３

）在行业内具有领先的技术水平或经营模式、创新产品、良好的销售网络、市场品牌或资源垄断等竞争优势，且保持长期

发展优势的上市公司。

４

）通过整合内部资源、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等措施，企业盈利能力将会在未来

１

年内有明显提高的上市公司。

５

）具有较强外延扩张能力的上市公司。特别是，有明确重组、购并计划或潜在机会，且重组、购并将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盈

利能力、市场占有率或产能水平，并将在未来

１－２

年内实施或实现的上市公司。

６

）国家政策调整、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等因素将会对企业盈利水平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上市公司。

（

３

）估值比较

本基金将根据上市公司所处行业、业务模式等特征，综合利用市盈率（

Ｐ／Ｅ

）、市净率（

Ｐ／Ｂ

）和折现现金流（

ＤＣＦ

）等估值方

法，进行估值比较。估值比较将从两方面对投资价值进行分析：一是上市公司在其所处行业内部的相对估值水平；二是与境外

类似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差异，特别是与香港市场上市公司的差异。本基金将优选估值水平合理的上市公司，作为重点投资

对象。

在选择重点投资对象时，对于信息技术、网络媒体、生物制药、环境保护、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中成长性好，具有较高技术含

量的企业，以及传统产业中成长性突出或正在向新兴产业转型的企业，可以适当放宽估值水平要求。

（

４

）实地调研

对于本基金计划重点投资的上市公司，公司投资研究团队将实地调研上市公司，深入了解其管理团队能力、企业经营状

况、重大投资项目进展以及财务数据真实性等。为了保证实地调研的准确性，投资研究团队还将通过上市公司的上游供货商、

下游客户、竞争对手和业务合作伙伴，以及税务、海关等行政管理部门对调研结论进行核实。

（

５

）建立投资组合

本基金将在案头分析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建立买入和卖出股票名单，并选择合理时机，稳步建立投资组合。在建立投资

组合过程中，本基金还将注重投资对象的交易活跃程度，以保证整体组合具有良好的流动性。

对于少数成长性突出、基本面较好的上市公司，本基金将在保证组合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进行适当集中投资并中

长线持有；同时，本基金还将通过对具有较好流动性和短期投资机会的品种的短线操作，提高组合收益。

３．

固定收益品种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固定收益品种的投资主要是为了保持投资组合具有良好流动性，以应对赎回申请。基金可投资于国债、央行票

据、金融债、企业债和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品种。基金将根据对利率走势的判断、债券期限结构、信用等级及流动性等因

素构建投资组合。

在组合构建与调整过程中，本基金将采用凸度策略、收益率利差策略和回购套利等多种交易方式，提高组合整体收益水

平，并控制组合的投资风险。

４．

其他投资策略

本基金还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投资于权证、资产支持证券等品种，用于分散组合投资风险，获取稳

定收益。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８０％＋

中证综合债券指数

×２０％

注：自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起，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由原“新华富时

６００

成长指数收益率

×８０％＋

新华雷曼中国全债指数收益

率

×２０％

”，变更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８０％＋

中证综合债券指数

×２０％

”，该变更事项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公开披露。

在本基金的运作过程中， 如果由于外部投资环境或法律法规的变化而使得调整业绩比较基准更符合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利益，则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适当调整，并在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并予以实施。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成长性的上市公

司，属于中高风险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

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季度报告，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

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４１６

，

３７０

，

０７３．１７ ８７．６８

其中：股票

１

，

４１６

，

３７０

，

０７３．１７ ８７．６８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６０

，

０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２

其中：债券

６０

，

０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２

资产支持证券

－ ０．００

３

贵金属投资

－ ０．００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０．００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２９

，

０８２

，

８４５．５８ ７．９９

７

其他资产

９

，

９３３

，

３５１．９０ ０．６１

８

合计

１

，

６１５

，

４４２

，

２７０．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０．００

Ｂ

采矿业

４６

，

３５４

，

４４２．５４ ２．９４

Ｃ

制造业

６５１

，

３００

，

５２６．２０ ４１．３６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７０

，

４８２．２５ ０．００

Ｅ

建筑业

－ ０．００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１

，

４３３

，

４５０．２７ ２．６３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４４

，

４８５

，

６９３．９７ ２．８２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０．００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０６

，

１４４

，

７９１．７７ １３．０９

Ｊ

金融业

３６６

，

３２６

，

３８４．２２ ２３．２６

Ｋ

房地产业

－ ０．００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０．００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０．００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０．００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０．００

Ｐ

教育

－ ０．００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６０

，

２５４

，

３０１．９５ ３．８３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０．００

Ｓ

综合

－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４１６

，

３７０

，

０７３．１７ ８９．９４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

，

６９３

，

０００ １２６

，

４８４

，

０３０．００ ８．０３

２ ３０００５９

东方财富

３

，

４１４

，

３９４ ９５

，

４６６

，

４５６．２４ ６．０６

３ ０００７７６

广发证券

３

，

２３７

，

５２３ ８４

，

０１３

，

７２１．８５ ５．３４

４ ６００８３７

海通证券

３

，

３５１

，

８９７ ８０

，

６４６

，

６４１．８２ ５．１２

５ ００２４５０

康得新

２

，

７６１

，

６３９ ８０

，

００４

，

６８１．８３ ５．０８

６ ３００２６３

隆华节能

３

，

７３６

，

２１６ ６６

，

６１６

，

７３１．２８ ４．２３

７ ００２５０８

老板电器

２

，

０３３

，

７３８ ６６

，

２９９

，

８５８．８０ ４．２１

８ ３０００１５

爱尔眼科

２

，

１８７

，

０８９ ６０

，

２５４

，

３０１．９５ ３．８３

９ ３０００３６

超图软件

２

，

３８９

，

９８３ ５３

，

３２０

，

５２０．７３ ３．３９

１０ ６００８７２

中炬高新

４

，

４７０

，

３８２ ４６

，

４０２

，

５６５．１６ ２．９５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０．００

２

央行票据

－ ０．００

３

金融债券

６０

，

０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１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６０

，

０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１

４

企业债券

－ ０．００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０．００

６

中期票据

－ ０．００

７

可转债

－ ０．００

８

其他

－ ０．００

９

合计

６０

，

０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１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４０２１８ １４

国开

１８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４

２ １４０４４３ １４

农发

４３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

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

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本期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情形。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６７６

，

２２２．０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５

，

０９５

，

９６０．８７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

，

１４０

，

０９２．２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３６

，

５６４．１０

６

其他应收款

２

，

８８４

，

５１２．６４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９

，

９３３

，

３５１．９０

（

４

）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

６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一）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７．１．１６－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１１．４９％ １．９８％ ８５．７０％ １．７５％ ２５．７９％ ０．２３％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５４．３２％ ２．１３％ －５７．０２％ ２．４４％ ２．７０％ －０．３１％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６４．３０％ １．８９％ ７２．８６％ １．６５％ －８．５６％ ０．２４％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２．８５％ １．３４％ －９．２６％ １．２７％ ２２．１１％ ０．０７％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６．７１％ １．２０％ －１９．４４％ １．０４％ －７．２７％ ０．１６％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３．２２％ １．１６％ ７．０９％ １．０２％ －１０．３１％ ０．１４％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１．６４％ １．１９％ －５．９０％ １．１２％ １７．５４％ ０．０７％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１．７６％ １．１７％ ４２．５７％ ０．９７％ －２０．８１％ ０．２０％

２００７．１．１６－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７２．７１％ １．５６％ ４４．８９％ １．４９％ ２７．８２％ ０．０７％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注：

１

、按基金合同规定，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为建仓期。截至建仓期结束

时，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中规定的比例。

２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自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起变更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８０％＋

中证综合债券指数

×２０％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的历史走势图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基金合同生效暨基金转型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

日为原业绩比较基准（新华富时

６００

成长指

数收益率

×８０％＋

新华雷曼中国全债指数收益率

×２０％

）的走势图，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起为变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走势图。

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

７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经中国证监会认定可以从基金资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该项费用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

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按照基金管理人指令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

３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第

３－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由基金托管人从基

金财产中支付。

（

４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可以调低基金管理费及基金托管费，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无须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本基金申购费用在申购时交纳，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后的具体费率

如下：

申购金额

Ｍ

日常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元

１．５％

５０

万

≤Ｍ＜２００

万元

１．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６％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基金申购份额的计算：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对于办理场内申购的投资者，申购份数的计算采用截尾法保留至整数位，不足

１

份部分对应的申购资金将返回给投资者。

对于办理场外申购的投资者，申购份数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或收益归入基金财

产。

２．

赎回费用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

１

）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之前赎回其持有的由原景业基金基金份额转型而来的基金份额的， 赎回费率为

２．５％

。

（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之后赎回其持有的由原景业基金基金份额转型而来的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见下

表。持有期限自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之日起计算。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３

个月以内（不含

３

个月）

１．２％

３

个月至

１

年（不含

１

年）

０．５％

１

年到

２

年（不含

２

年）

０．２％

２

年（含

２

年）以上

０

（

３

）对于集中申购期或开放日常申购之后申购的基金份额，其赎回费率如下。持有期限自注册登记机构确认投资者申购

申请之日起计算。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不含

１

年）

０．５％

１

年到

２

年（不含

２

年）

０．２％

２

年（含

２

年）以上

０

（

４

）以上赎回费率安排中，须依法扣除所收取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销售手续费等

各项费用。

基金净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用

３．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基金份

额总数。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等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改变

收费模式。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除非获得监管机构的豁免、

基金合同或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在不提高整体费率水平

的情况下改变收费模式，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及基金份额持有人应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依法纳税。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

对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布的《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本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根据最新情况，对“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２．

根据最新情况，对“四、基金托管人”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３．

根据相关公告，对“五、相关服务机构”等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４．

根据相关财务数据，对“十一、基金的业绩”进行了更新。

５．

根据相关公告，对“二十四、其他应披露的事项”进行了更新，补充了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发布的公告。

６．

根据最新情况，更新了“二十五、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

2015年 3 月 3 日 星期二

B70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065� � �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15-023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

与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签署产业

投资战略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

呼和浩特

市

"

）签署了《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与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产业投资战略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

框架协议

"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作对方简介

呼和浩特市地处环渤海经济圈、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三大战略交汇处，不仅

是引领内蒙古快速发展的呼包鄂经济圈内重要的增长极，还是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

"

呼包鄂

榆重点开发区

"

中心城市、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2014

年至

2015

年

期间呼和浩特市被国家相关部委评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信息惠民示范城市、智慧城市

试点城市。根据呼和浩特市智慧城市建设及智慧产业发展需求，亟需与一批国内外知名软件

服务企业建立一种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带动呼和浩特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信息

惠民示范城市、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大力、全面发展。

公司与呼和浩特市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协议内容

甲方

: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一）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投资成立东华呼和浩特中西部总部基地

在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支持下，随着呼和浩特市智慧健康项目的落地，及其他智慧城市

项目的进展，成立东华呼和浩特中西部基地。东华呼和浩特中西部基地核心业务为：建设中西

部软件研发中心和技术支持中心、运维管理中心。

（二） 东华软件智慧城市培训中心：

为了尽快培养出用于智慧城市建设不同领域的本地的技术人员，公司有计划安排各个领

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化培训。

（三） 东华呼和浩特软件园建设：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通过基地发展和其它行业项目承建，东华呼和浩特中西部总部基地内

部根据行业进行划分出自身专业软件研发和应用中心，并扩展壮大成为公司在呼和浩特市自

已专业的软件园。

（四） 优先启动呼和浩特市智慧健康项目：

甲方近期启动大、中、小型医疗的信息化管理与统一联网信息与资源共享，调配呼和浩特

市医疗资源为市民服务，支持乙方通过相关程序开展相关建设工作。后期乙方可依托自身在

全国智慧城市云架构方面技术领先和品牌优势，优先参与建设呼和浩特智慧城市项目。

三、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一）乙方责任

1

、随着东华呼和浩特智慧医疗及智慧健康项目的落地，在呼和浩特市注册成立全资子公

司，

5

年内随着多个项目逐步落地人员规模逐步达到

500

人；

2

、呼和浩特市智慧健康与建设项目成功实施后，其他二个以上项目已顺利进展，按承诺

建立东华呼和浩特中西部总部基地，扩大投资规模；

3

、通过中西部总部基地运营为呼和浩特市政府增加税收；

4

、呼和浩特市智慧健康建设项目落地后，即可投资注册成立呼和浩特子公司，人员和资

金随后到位；

5

、根据智慧城市其它建设项目需要建设软件园和培训中心，建设规模根据承接项目规模

具体商定，商定结果可作为本合作的补充协议。

（二）甲方责任

1

、 甲方监督乙方开展的各项工作；

2

、 甲方协助乙方解决建设过程中的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3

、 在乙方按照行业标准完成智慧健康项目后，对于乙方参与的项目，甲方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支持；

4

、 甲方支持乙方拓展工作；

5

、 甲方通过项目对乙方进行扶持和支持；对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自筹资金的项目，同等

条件下给乙方优先支持；

6

、 乙方享受国家、自治区、市支持软件产业有关政策；

7

、保证乙方应享受本地最优惠的税收政策。

四、附则

（一） 甲、乙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协议书条款的可不负

任何责任。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

24

小时内将事件的情况以信件或电报（邮件或传真）等

书面形式告知对方，并且在事件发生后

3

日内，向对方提交本协议书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

或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

（二） 甲、乙双方在执行本协议书发生争议时，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则向起诉方

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三） 本协议书正式文本一式陆份，甲、乙方各执叁份。经各方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

效。以中文版本解释为准。

（四） 本协议书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与本协议书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五、签署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

,

旨在利用呼和浩特市在税收、人才、资金扶

持、 场租及配套服务等方面给予的优惠政策

,

积极参与开发呼和浩特市信息化产业的发展建

设；充分发挥公司智慧城市竞争优势，积极参与呼和浩特市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

慧水务、智慧食药、智慧环保等项目竞争与建设，全力打造呼和浩特市智慧城市一体化解决方

案平台，彰显公司全面布局全国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的决心，扩大公司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市场

份额和行业竞争力，增强公司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四、协议的审议程序

1

、本框架协议的签署仅代表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合作前提的框架性约定，付诸实施以及实

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

、本协议为公司与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具体投资实施以日后签订

的正式合同为准，所涉及到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额具体实施时，相关内容（如需）需

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五、风险提示

本框架协议的签署仅代表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合作前提的框架性约定，框架协议付诸实施

以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防范。

六、备查文件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与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产业投资战略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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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黄杏国先生逝世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黄杏国先生因意外事故不幸逝世。

黄杏国先生在任职公司高管期间

,

恪尽职守

,

勤勉尽责

,

认真履行了作为公司高管应尽的职

责和义务

,

为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全体员工将继续

致力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

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黄杏国先生生前为公司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深表感谢

!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

人员及全体员工对黄杏国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3日


